
— 1 —

粤农农函〔2021〕116号

转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、公安局：

现将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拖

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1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落实。

一、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。《通知》对拖拉机安全管理

作出了工作部署，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，对于做好当前及今后

的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各地要认真

学习领会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各自实际，认真研究细化

具体措施，充分运用行政执法、社会服务等手段，深化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切实加强拖拉机安全管理，全面贯彻落

实各项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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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。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

席会议制度，加强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之间的协同联

动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细化工作任务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切实推进

各项工作常态化。建立信息交互机制，实现拖拉机违法信息、

登记注册信息、达到报废年限和公告注销的“变拖”信息、道

路交通事故数据共享。将农机道路安全纳入到农村地区“两站

两员”（乡镇交通管理服务站、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和专职交

通安全员、交通安全劝导员）工作范畴，推进“乡村农机两员”

与“警保两站两员”有机结合。对于需要协调其他部门落实治

理措施的事项，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，及时落实治理措

施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三、加大执法力度。各地要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

为抓手，继续深入开展拖拉机“不安全、不出门”专项整治行

动，落实五个 100%，从源头上减少农机事故发生。各市县农业

农村部门、公安交管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定期开展集中统一行

动，严查无牌行驶、无证驾驶、违法载人、拼装改装、逾期未

检验、逾期未报废、超速超载、酒后驾驶、闯红灯闯禁、“三

灯”不齐、反光贴缺失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加大农村公路、机耕

道路等事故易发、多发路段的隐患排查。同时，各地公安交管

部门要将上路拖拉机纳入日常执勤执法工作范围。

四、加快“变拖”清零。各地要继续深入开展“变拖”专

项整治，开展排查核实和信息登记工作，掌握辖区上路“变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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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，建立日常监督管理制度。韶关、阳江、茂名、清远 4 个

地市要学习借鉴湛江、云浮两地经验，严格按照低速载货汽车

的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和“变拖”清零进度表，加大报废力度，

确保 2025 年全部清零。没有“变拖”或已清零地区的公安交管

部门要结合实际采取禁行措施，划定限行区域和路段，逐步推

行全面禁止“变拖”上路行驶。

五、加强农机监理能力建设。积极争取支持，配备新式拖

拉机安全检验设备，提高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水平。配备先进

的拖拉机驾驶考试设备，落实培训教学大纲，加强对拖拉机驾

驶员培训、考试的监督和检查。

六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。《通知》涉及到拖拉机监理政策

新变化的内容，要采取“线上＋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广大

农民群众和农机手进行宣传。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

络、微信微博、手机APP等各种媒体，以及宣传车、宣传栏、挂

图、标语等方式，把与群众接触频繁的业务窗口、农机合作社、

农机生产企业和销售点、乡村主要路口作为政策宣传主阵地，

及时推送拖拉机安全管理最新要求，使群众正确了解政策，及

时知悉政策新变化，努力为春耕生产有序推进营造良好的安全

环境。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公安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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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应急管理厅。

排版：范志勇 校对：徐祥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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